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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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排放法下历史基准年排放量调整、停运场所配额扣减、新增场所配额计算方法

一、历史基准年排放量调整
（一）适用条件
[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5]历史基准年期间存在装修、暂停营运、场所新启用、面积扩增或功能用途重大变更等异常情况，且历史基准年最大年度排放量或最小年度排放量与算术平均排放量相差超过3000吨的重点排放单位，可向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历史基准年排放量调整申请（详见附表）。
[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1]（二）历史基准年排放量调整方法
1.装修、暂停营运异常情况
若历史基准年期间重点排放单位存在整体或者部分场所装修、暂停营运情况，历史基准年排放量调整方法如下表：
	序号
	类型
	2023年排放量
	2024年排放量
	历史基准年排放量
	[bookmark: _Hlk191462649]调整后的历史基准年排放量

	1
	无异常场所
	
	
	E1
	//

	2
	异常场所
	
	
	E2
	D2

	3
	重点排放单位整体
	
	
	
	E1+D2


备注：（1）无异常场所历史基准年排放量E1=；(2)历史基准年期间存在装修、暂停营运等情况的异常场所历史基准年排放量E2=，该类型场所调整后的历史基准年排放量D2=，其中、分别为2023年、2024年异常场所根据年内正常经营月份碳排放数据折算的年度排放量，N取值为、中不为零值年份的数量；（3）正常经营月份为每月连续经营超过15天的月份；（4）若重点排放单位历史基准年非2023-2024年两年，则参照上述方法、结合重点排放单位实际历史基准年年度调整其历史基准年排放量。
2、场所新启用或面积扩增异常情况
若历史基准年期间重点排放单位存在场所新启用或面积扩增情况，历史基准年排放量调整方法如下表：
	序号
	类型
	2023年排放量
	2024年排放量
	历史基准年排放量
	调整后的历史基准年排放量

	1
	无异常场所
	
	
	E1
	//

	2
	2023年新启用或面积扩增场所
	
	
	E2
	D2

	3
	2024年新启用或面积扩增场所
	
	
	E3
	D3

	4
	重点排放单位整体
	
	
	
	E1+D2+D3


备注：（1）无异常场所历史基准年排放量E1=；(2) 2023年新启用或面积扩增场所历史基准年排放量E2=，该类型场所调整后的历史基准年排放量D2=，其中为该类型场所2023年根据年内正常经营月份碳排放数据折算的年度排放量；（3）2024年新启用或面积扩增场所历史基准年排放量E3=，该类型场所调整后的历史基准年排放量D3=，其中为该类型场所2024年根据年内正常经营月份碳排放数据折算的年度排放量;（4）正常经营月份为每月连续经营超过15天的月份；（5）若重点排放单位历史基准年非2023-2024年两年，则参照上述方法、结合重点排放单位实际历史基准年年度调整其历史基准年排放量。
3、功能用途重大变更异常情况
若历史基准年期间重点排放单位存在功能用途变更情况（仅适用旅游饭店、商场、办公建筑等特殊用途建筑之间的功能用途变更），历史基准年排放量调整方法如下表：
	序号
	类型
	2023年排放量
	2024年排放量
	历史基准年排放量
	调整后的历史基准年排放量

	1
	无异常场所
	
	
	E1
	//

	2
	2023年发生功能用途变更场所
	
	
	E2
	D2

	3
	2024年发生功能用途变更场所
	
	
	E3
	D3

	4
	重点排放单位整体
	
	
	
	E1+D2+D3


备注：（1）无异常场所历史基准年排放量E1=；(2) 2023年发生功能用途变更场所历史基准年排放量E2=，该类型场所调整后的历史基准年排放量D2=，其中为该类型场所2023年根据变更后正常经营月份碳排放数据折算的年度排放量；（3）2024年发生功能用途变更场所历史基准年排放量E3=，该类型场所调整后的历史基准年排放量D3=，其中为该类型场所2024年根据变更后正常经营月份碳排放数据折算的年度排放量；（4）正常经营月份为每月连续经营超过15天的月份；（5）若重点排放单位历史基准年非2023-2024年两年， 则参照上述方法、结合重点排放单位实际历史基准年年度调整其历史基准年排放量。
[bookmark: OLE_LINK27]二、停运场所配额扣减
（一）适用条件
若2025年度重点排放单位相对于历史基准年存在3个月及以上场所关停或暂停营运等情况，且停运场所历史基准年期间最大年度排放量超过3000吨的，重点排放单位应向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历史基准年排放量调整申请和变更事项声明表”并附上佐证材料，根据该场所实际停运月份，结合下述公式中计算应扣减配额数量。
（二）停运场所配额扣减方法
停运场所扣减配额=停运场所历史基准年排放量×0.985
三、新增场所配额
（一）适用条件及申请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9]如2025年度重点排放单位相对于历史基准年存在新投入营运场所且其年度排放量超过3000吨，重点排放单位应向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深圳碳市场历史基准年排放量调整申请和变更事项声明表”（详见下表1）并附上佐证材料，提交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二）新增场所配额计算方法
新增场所配额=新增场所2025年度碳排放量

[bookmark: OLE_LINK18]

表1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30]深圳碳市场历史排放法下重点排放单位历史基准年排放量
调整申请和变动事项声明表
[bookmark: OLE_LINK34]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总体情况说明：


	二、历史基准年调整或履约年相对于历史基准年变更表

	年份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备注

	
	[bookmark: OLE_LINK31]边界和情况描述
	[bookmark: OLE_LINK32]碳排放量（吨）
	边界和情况描述
	碳排放量（吨）
	边界和情况描述
	碳排放量（吨）
	变更情况具体说明

	[bookmark: OLE_LINK37]正常场所
	***
	
	
	
	
	
	

	[bookmark: OLE_LINK36]历史基准年异常场所
	***
	
	
	
	
	
	

	
	***
	
	
	
	
	
	

	
	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行
	
	
	
	
	
	

	[bookmark: OLE_LINK33]相对于历史基准年关停或暂停营运场所
	***
	
	
	
	
	
	

	
	***
	
	
	
	
	
	

	
	***
	
	
	
	
	
	

	
	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行
	
	
	
	
	
	

	相对于历史基准年新增营运场所
	***
	
	
	
	
	
	

	
	***
	
	
	
	
	
	

	
	***
	
	
	
	
	
	

	
	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行
	
	
	
	
	
	

	三、企业承诺

	                             
本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申请信息及相关材料真实、有效、准确、完整，不包含虚假或者误导性陈述，复印件与原件一致，若存在虚报、假报、漏报或其他材料瑕疵，本单位将承担由此引起的所有损失及法律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或授权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提交此表时应附相关场所租赁合同、退租合同、装修合同、暂停营业通知、开业通知等配套佐证材料，所有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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